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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董事暨聘任首席合规官的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2026年 4月 21日，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部分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聘任公司
首席合规官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经公司控股股东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推荐及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建议，董事会同意向股东
会提名李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明先生经公司股东会同意选举为董
事后，将一并担任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根据工作需要，经公司控股股东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推荐，以及公司总经理宗卫国先生提名，同意
聘任公司副总经理陈戈先生为公司首席合规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止。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李明先生、陈戈先生履历等材料进行审核，未发现其中有《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规定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亦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其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
够胜任拟担任的职位。

截至目前，李明先生、陈戈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件：
李明先生 简历
李明，男，汉族，1978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武汉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工学学士学位。李明

先生曾任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客户
二部副总经理等职。现任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陈戈先生 简历
陈戈，男，汉族，1969年5月生，中共党员。上海交通大学社会经济系统工程专业毕业，研究生学

历，工学博士学位。曾就职于上海信达立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信达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项目发展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上海信达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上海信达立人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党委委员、总经理
助理等职。现任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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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于2026年4

月21日以通讯形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议案材料已于2026年4月16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送
达各位董事。公司董事应参加表决 11人，实际参加表决 11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经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部分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此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关于补选董事暨聘任首席合规官的公告》

（临2026-025号）。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首席合规官的议案》
此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关于补选董事暨聘任首席合规官的公告》

（临2026-025号）。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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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第一百零九次（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5月12日●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公司第一百零九次（2025年度）股东会(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5月12日 10点 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18号北京·国际大厦A座10层会议室(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5月12日
至2026年5月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8

累积投票议案
9.00
9.01
9.02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确定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授权的议案
关于关联法人与公司进行共同投资、资产收购和出售、管理服务暨关联交易

等授权事项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南商银行关联交易专项授权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浦发银行关联交易专项授权的议案

关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及确定其审计费用的议案

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部分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李明

朱永玲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应选董事（2）人
√
√

会议还将听取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2025

年度）会议及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已于2026年3月12日、4月2日、4月2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3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2-9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4-6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信达投资有限公司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二)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
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四)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
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
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
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五)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六)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657

股票简称
信达地产

股权登记日
2026/5/6(二)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办理的，须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若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本人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若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

（二）登记时间2026年5月7日9:00-11:30及13:00-17:00。
（三）登记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18号北京·国际大厦A座10层
联 系 人：张稚楠
联系电话：010-82190959
传 真：010-82190933
六、其他事项
股东出席会议的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6年4月2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5月12日召开的贵公司第一百零九

次（2025年度）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确定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授权的议案
关于关联法人与公司进行共同投资、资产收购和出售、管理服

务暨关联交易等授权事项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南商银行关联交易专项授权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浦发银行关联交易专项授权的议案

关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及确定其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序号

9.00

9.01
9.02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部分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李明

朱永玲

投票数

应选董事（2）人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累积投票议案，委托人应当按照附件2进行填写。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资者应当针对

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

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
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
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
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

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4.01
4.02
4.03
……
4.06
5.00
5.01
5.02
5.03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例：陈××
例：赵××
例：蒋××

……
例：宋××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例：张××
例：王××
例：杨××

投票数

投票数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
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 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 200票的表决
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
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4.00

4.01

4.02

4.03

……

4.06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例：陈××

例：赵××

例：蒋××

……

例：宋××

投票票数

方式一

-

500

0

0

…

0

方式二

-

100

100

100

…

100

方式三

-

100

50

200

…

50

方式…

-

证券代码：603228 证券简称：景旺电子 公告编号：2026-022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不含本次）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景旺电子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3.00亿元

44.00亿元（含10.00亿元共用额度）（注1）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注1：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了最高额度为10.00亿元的综合授信业务，授
信额度由公司与部分子公司共同使用，公司为前述子公司在授信额度范围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
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4日披露的公告。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亿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81.30

62.19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R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

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不适用

一、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景旺电子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珠海景旺”）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中国民生银行珠海分
行”）申请了综合授信业务，公司与上述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高保字第ZH2600000019592
号），为珠海景旺前述授信额度范围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6年4月20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

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及综合授信暨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公司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业务及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45.95亿元的担保额度，担保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信用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该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的展
期或者续保，担保范围为子公司在银行实际办理的固定资产贷款及综合授信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本金
及相关利息等，担保期限按实际签订的协议履行。具体情况以公司及子公司与银行签订的业务协议
为准。预计担保额度的授权有效期自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
之日为止。上述担保额度在授权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在授权有效期内签订的担保合同无论担保
期限是否超过授权有效期截止日期，均视为有效，无需再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由公
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另行做出决议的担保、已经履行完毕或期限届满的担保不再占用上述担保额度。
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在担保额度内办理具体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和
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3月28日、2026年4月2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景旺电子关于预计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固定资产贷款及
综合授信暨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景旺电子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6-02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珠海景旺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景旺电子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股100%

邓利
91440400MA4X17X41G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17-08-21
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南水大道801号

300,000万元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

研发、生产和销售印制电路板、柔性线路板，半导体、光电子器件、电子元器件的表面贴组装加工业

务，对外贸易进出口业务。（涉及前置许可的除外及国家有专门规定的除外）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经审计）
497,943.03
274,282.05
223,660.98
217,380.95
-10,892.69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经查询，珠海景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珠海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公高保字第ZH2600000019592号）主

要内容如下：
被担保人：景旺电子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1、保证人：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2、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3、债务人：景旺电子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4、主合同：
乙方与主合同债务人珠海景旺签订的编号为公授信字第 ZH2600000019592号的《综合授信合

同》，该合同及其修改/变更/补充协议与该合同项下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即主合同债务人及/或主合
同债务人的关联公司签订的合同）、用款申请书及借款凭证等债权凭证或电子数据共同构成本合同
的主合同。

5、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最高债权本金额人民币3.00亿元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

6、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

2026年4月21日至2027年4月20日（皆含本日）。为避免疑义，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也指

债权确定期间。

7、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8、保证范围：

本合同最高债权额条款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

管费、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

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外的所有

款项和费用，统称为“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

限额。上述范围中的最高债权本金、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均计入甲方承担担保责任的范

围。

9、保证期间：

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

体发展战略和整体利益。本次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担保

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

本次担保是在对各子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符

合公司整体的利益，不存在与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形，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所有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81.30亿元（含本

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2.19%；公司及所有子公司已获审批但尚未使用的

担保金额为50.9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8.97%。

公司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3717 证券简称：天域生物 公告编号：2026-026
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宜昌天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天域”）

本次担保金额

1,5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2,666.54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

额度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

反担保
否●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不含本次）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

105,140.04

202.68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孙公司宜昌天域因生产经营需要向供

应商申请1,500.00万元授信提货额度，授信额度有效期至2026年12月，并与供应商签订了《饲料购销
合同》。为保障上述业务正常开展，公司与供应商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公司对上述《饲料购
销合同》下所实际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两年，自主合同项下被担保债务到
期日开始起算。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04月 15日、05月 06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 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
其他下属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12.70亿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
下属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35.65亿元；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
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2.20亿元。担保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担保业务包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公司对参股子公司以持股比例为限提供等比例担保；由第三方担保机构为下属子公司或公司的相关
业务提供担保，公司或下属子公司向第三方担保机构提供反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04
月16日、05月0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

对外担保预计的公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2025-04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

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宜昌天域农牧有限公

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一级子公司天乾食品有限

公司持股100.0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583MA7M4CW75P

被担保人名

称

宜昌天域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5年09月30日/2025年01-09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359.54

负债总额
11,493.96

资产净额
2,865.58

营业收入
8,766.08

净利润
-583.66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317.28

负债总额
8,868.04

资产净额
3,449.24

营业收入
19,648.41

净利润
3,912.98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宜昌邦志农牧有限公司
债务人：宜昌天域农牧有限公司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2、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0万元3、保证范围：包括所有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本金（包括根据主合同所发生的垫款）、利息、违约金、

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评估、鉴定、拍卖、诉讼或仲裁、保
全、保险、送达、执行等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4、保证期间：两年，自主合同项下被担保债务到期日开始起算。若主合同项下被担保债务是分
批到期的，保证期间自最后一笔被担保债务到期日开始起算。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主要为满足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控股子公司的持续发

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
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04月 15日、05月 06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 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在预计
总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合计为105,140.04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202.68%。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总余额为103,593.7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9.7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
报表范围外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546.2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98%。公司无
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6年04月22日

证券代码：603267 证券简称：鸿远电子 公告编号：临2026-018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智成北街6号院1号楼元六鸿远总部大厦813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9
95,596,313
41.4536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30,609,892股，即总股本231,080,892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
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471,000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红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会议的出席人员、人数及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董事王新先生、吕鹏先生以通讯方式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蒋南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高级管

理人员王新先生、吕鹏先生、盛海先生以通讯方式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348,292
比例（%）
99.7405

反对
票数

210,201
比例（%）
0.2198

弃权
票数
37,820

比例（%）
0.039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346,735
比例（%）
99.7389

反对
票数

214,001
比例（%）
0.2238

弃权
票数
35,577

比例（%）
0.037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354,035
比例（%）
99.7465

反对
票数

210,721
比例（%）
0.2204

弃权
票数
31,557

比例（%）
0.0331

4、议案名称：《关于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37,923
比例（%）
97.1399

反对
票数

238,921
比例（%）
2.4590

弃权
票数
38,957

比例（%）
0.4011

5、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316,735
比例（%）
99.7075

反对
票数

237,721
比例（%）
0.2486

弃权
票数
41,857

比例（%）
0.043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345,492
比例（%）
99.7376

反对
票数

206,901
比例（%）
0.2164

弃权
票数
43,920

比例（%）
0.0460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449,193
比例（%）
98.8000

反对
票数

1,080,243
比例（%）
1.1300

弃权
票数
66,877

比例（%）
0.0700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128,835
比例（%）
99.5109

反对
票数

410,101
比例（%）
0.4289

弃权
票数
57,377

比例（%）
0.0602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345,735
比例（%）
99.7378

反对
票数

211,601
比例（%）
0.2213

弃权
票数
38,977

比例（%）
0.0409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817,993
比例（%）
98.1397

反对
票数

1,729,943
比例（%）
1.8096

弃权
票数
48,377

比例（%）
0.0507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293,335
比例（%）
99.6830

反对
票数

231,901
比例（%）
0.2425

弃权
票数
71,077

比例（%）
0.0745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776,893
比例（%）
98.0967

反对
票数

1,745,043
比例（%）
1.8254

弃权
票数
74,377

比例（%）
0.077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

薪酬确认及 2026 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

酬确认及 2026 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

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114,188

8,078,588

8,076,888

8,105,645

7,209,346

7,888,988

8,105,888

6,578,146

8,053,488

6,537,046

比例（%）

97.1007

96.6746

96.6543

96.9984

86.2726

94.4057

97.0013

78.7192

96.3743

78.2273

反对

票数

210,721

238,921

237,721

206,901

1,080,243

410,101

211,601

1,729,943

231,901

1,745,043

比例（%）

2.5216

2.8591

2.8447

2.4759

12.9270

4.9075

2.5321

20.7018

2.7751

20.8825

弃权

票数

31,557

38,957

41,857

43,920

66,877

57,377

38,977

48,377

71,077

74,377

比例（%）

0.3777

0.4663

0.5010

0.5257

0.8004

0.6868

0.4666

0.5790

0.8506

0.890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除第8、9、10项议案以外，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本次会议第4项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郑红、郑小丹、刘辰、邢
杰、李永强、王新、吕鹏、张瑞翔已回避表决。

第8、9、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亦鸣、韩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0754/900934 证券简称：锦江酒店/锦江B股 公告编号：2026-023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静安区华山路250号静安昆仑大酒店2楼大宴会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65
317
48

586,766,847
548,456,275
38,310,572
55.0284
51.4355
3.592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晓强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48,281,248
38,287,817
586,569,065

比例（%）
99.9681
99.9406
99.9663

反对
票数

112,317
22,755
135,072

比例（%）
0.0205
0.0594
0.0230

弃权
票数
62,710

0
62,710

比例（%）
0.0114
0.0000
0.0107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48,303,348
38,287,817
586,591,165

比例（%）
99.9721
99.9406
99.9701

反对
票数

130,917
22,755
153,672

比例（%）
0.0239
0.0594
0.0262

弃权
票数
22,010

0
22,010

比例（%）
0.0040
0.0000
0.0037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48,303,158
38,287,817
586,590,975

比例（%）
99.9721
99.9406
99.9700

反对
票数

131,317
22,755
154,072

比例（%）
0.0239
0.0594
0.0263

弃权
票数
21,800

0
21,800

比例（%）
0.0040
0.0000
0.0037

4、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表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548,281,358
37,525,084
585,806,442

99.9681
97.9497
99.8363

112,317
785,488
897,805

0.0205
2.0503
0.1530

62,600
0

62,600

0.0114
0.0000
0.0107

5、议案名称：《关于为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48,018,328
37,132,751
585,151,079

比例（%）
99.9201
96.9256
99.7246

反对
票数

414,047
1,177,821
1,591,868

比例（%）
0.0755
3.0744
0.2713

弃权
票数
23,900

0
23,900

比例（%）
0.0044
0.0000
0.0041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48,294,258
38,287,317
586,581,575

比例（%）
99.9705
99.9393
99.9684

反对
票数

140,317
23,255
163,572

比例（%）
0.0256
0.0607
0.0279

弃权
票数
21,700

0
21,700

比例（%）
0.0039
0.0000
0.003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48,219,548

38,287,317

586,506,865

比例（%）

99.9568

99.9393

99.9557

反对

票数

169,817

23,255

193,072

比例（%）

0.0310

0.0607

0.0329

弃权

票数

66,910

0

66,910

比例（%）

0.0122

0.0000

0.011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3

议案名称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制定 2026 年中期分红

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制定 2026 年中期分红

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1,913,974

81,913,784

比例（%）

99.7860

99.7858

反对

票数

153,672

154,072

比例（%）

0.1872

0.1877

弃权

票数

22,010

21,800

比例（%）

0.0268

0.026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上述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姚应晨律师、丁磊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

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

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990 证券简称：南京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6-008号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6年4月20日发行，缴款日为2026
年4月21日，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短期融资券简称

短期融资券代码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26南京证券CP002

072610075

期限

发行日

365天

2026年4月20日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2026年4月21日

15亿元

100元/张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2027年4月21日

15亿元

1.55%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刊登：

1.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cn）。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3567 证券简称：珍宝岛 公告编号：临2026-035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二期）提前摘牌暨拟解除剩余质押

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黑龙江创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创达集团”）于2023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本期可交换债券”），债券简称“23创02EB”，债券代码为“137177”，
发行规模0.9亿元，债券期限3年，标的股票为公司A股股票，换股期为2023年12月29日至2026年6
月27日。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创达集团的通知，本期可交换债券已全部完成换股，累计换股 11,278,67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20%，换股完成后，创达集团持有公司 469,990,91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95%。因此根据有关规定和《黑龙江创达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
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可交换债券将于2026年4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前摘牌。同时，创达集团拟于近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申请办理黑龙江创达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
二期）质押专户（以下简称“质押专户”）内剩余2,091,329股股份的解除质押手续，并将该部分股份划
转至创达集团自有证券账户。为保证本次提前摘牌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可交换债券提前摘牌原因

截至2026年4月15日，本期可交换债券已全部完成换股，累计换股11,278,671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1.20%，并于2026年4月21日提前完成摘牌工作。

二、本期可交换债券提前摘牌情况
（1）原债券到期日：2026年6月28日
（2）债券登记日：2026年4月20日
（3）提前摘牌日：2026年4月21日
（4）实际提前到期日：2026年4月21日
三、本期可交换债券解质押情况
本次解除质押后，控股股东创达集团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创 达

集团

持股

数量

469,990,915

持股

比例

49.95%

本次解除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量

369,791,329

本次解除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量

367,7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78.24%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39.08%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0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0

注：①因创达集团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存在债权人换股，上表中创达集团持股数量由476,645,642股减少至 469,990,915股，上表中“本次质押前累计质押数量”由 376,446,056股减少至 369,791,329股。
②上表中“本次解除质押后累计质押数量”为黑龙江创达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质押专户和黑龙江创达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质押专户剩余质押股数解除质押后的数量。

公司将密切关注控股股东创达集团股份解除质押事宜，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事宜。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0998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2026-022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盐酸氮 斯汀鼻喷雾剂上市
申请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九州通”）控股子公司北京京丰制药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丰制药”）于2026年4月20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盐酸氮?斯汀
鼻喷雾剂上市申请《受理通知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受理通知书》主要内容
申请事项：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
产品名称：盐酸氮?斯汀鼻喷雾剂
规格：10ml:10mg，60喷，每喷0.14mg
申请人：北京京丰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受理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经审查，决定予以受理。

受理号：CYHS2600898
二、药品相关情况
盐酸氮?斯汀是一种选择性组胺H1受体拮抗剂，具有抗组胺及抗过敏作用，可阻止过敏反应中

某些化学介质（如白三烯、组胺）的合成和释放，并能够抑制嗜酸性粒细胞的移行，发挥广泛抗炎作
用。

盐酸氮?斯汀鼻喷雾剂为鼻用抗组胺药一线用药，属于国家医保乙类品种、临床常用处方药，起
效快、局部安全性高，可长期用于过敏性鼻炎的预防与治疗，契合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诊疗需求，在各
级医院及零售市场应用普遍、需求稳定。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九州通积极拓展医药工业自产及OEM业务，持续增品种、提品质，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集

群，助力“新产品”战略落地。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医药工业自产及OEM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23.00
亿元，同比增长9.93%；其中，公司旗下京丰制药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31亿元，同比增长
12.48%。

本次获得盐酸氮?斯汀鼻喷雾剂药品注册上市许可《受理通知书》，代表该药品的注册申请已被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后续该药品仍需经过审评、审批等多个环节，审批周期、审核结果及药品
获批后的具体销售情况等均具有不确定性，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公司将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对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6年4月22日

䓬

证券代码：603333 证券简称：尚纬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6-024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部分股份解除冻结和标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获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已解

除对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李广元所持公司部分股份的冻结和标记，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被解除冻结/标记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冻结/标记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冻结/标记时间

持股数量

李广元

38,000,000

68.06%

6.11%

2026年4月20日

55,835,300

持股比例

剩余被冻结/标记股份

剩余被冻结/标记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冻结/标记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98%

0

0

0

公司于2024年7月3日公告《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因合同纠纷一案，公司股东李广元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和标记。

本次股份解除冻结和标记后，李广元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司法冻结和标记的情形，其持有的38,
000,000股股票仍处于质押状态。

二、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正式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